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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局第 2 波金融掃黑，查獲不法所得近 60 億元 

為落實賴總統及行政院卓院長宣示打擊不法金融犯罪集團決心，本局持續

蒐報偵辦破壞金融秩序案件，並即時阻斷違法金流，乃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至

11 月 6 日發動全國第 2 波同步偵辦「金融掃黑專案」，針對「違法操縱股票市

場」、「惡性金融詐貸」、「非法經營地下金融」、「惡意逃漏稅捐」及「虛增公司資

本」等五大類不法案件，持續掃蕩干擾市場秩序之犯罪集團，以保障投資大眾權

益、資本市場穩定運行，並維持企業競爭之公平環境。 

本局第 2 波同步偵辦期間，共計動員臺北市調查處、新北市調查處、桃園市

調查處、臺中市調查處、臺南市調查處、高雄市調查處、航業調查處、基隆市調

查站、宜蘭縣調查站、新竹縣調查站、苗栗縣調查站、南投縣調查站、彰化縣調

查站、雲林縣調查站、嘉義市調查站、屏東縣調查站、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、中

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及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等 19 個處站；分別繫屬臺灣臺北地方

檢察署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、臺

灣臺中地方檢察署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、臺灣嘉義地方

檢察署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及臺

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，總計查緝 111 案、搜索 184 處及約談 434 人，

查獲不法金額約新臺幣（下同）59 億 6,173 萬餘元，並查扣 PORSCHE 跑車 1 台、

CHANEL、Louis Vuitton 名牌包、勞力士、浪琴、萬寶龍、DAUMIER 名錶、黃金

手鍊等貴重物品 33 件及現金 8,661 萬餘元。 

本次偵辦發現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交易之地下期貨、地下盤商等犯罪集

團，仍持續以個人或法人團體角色，吹噓自身操作能力，利用投資大眾不諳金融

證券等相關法規，透過網路平台、通訊軟體群組及應用程式 APP 等手法招攬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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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意包裝金融商品外觀，佐以偽造之金融監理機關證照取信投資人，復營造投資

願景、給予高收益承諾，使民眾誤信交付甚至持續加碼投資款，直至平台關閉、

斷絕聯絡、捲款潛逃，始知受騙；另公司內部人或犯罪集團為牟取不法利益，利

用操縱股價、實施證券詐欺，或利用非常規交易涉嫌財報不實等違反證券交易法

等犯行；再者，公司利用虛增營業額或不實交易行為，規避企業應申報之適用稅

率，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租稅核課之正確性，甚或以不實之交易證明及發票等

文件，持向金融機構辦理信用融資，使資金流向不具實際經濟價值之企業。 

調查局為促進社會大眾對金融法治信任及資本證券市場信心，維持租稅公

平原則，並避免民眾財產權相對剝奪，將持續嚴查速辦相關不法金融案件，積極

掃蕩妨害產業發展之犯罪集團，展現政府堅持打擊非法經濟活動與破壞社會治

安之一切作為。 

第 2 波金融掃黑，重要成果如次： 

一、恆○律師事務所李○與 B 男之犯罪集團，明知出售有價證券而公開招募者，

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，亦明知有價證券之募集、發行、私募或買賣，不得

有虛偽、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，竟為非法公開招募出售有價證券，

及詐偽出售有價證券，先虛偽增資寶○公司並發行新股，再由 B 男協助宣

傳及對外販售寶○公司股票，復由李○提供恆○事務所之銀行帳戶收受不

特定人股款，並配合製作不實委託代理契約、買賣協議書，營造有客觀第三

方受委託買賣未上市股票之外觀，以取信投資人，再透過寶○公司負責人張

○於官網誇大宣傳、哄抬及包裝，宣稱該公司運用其專業技術已完成多項實

績，且即將上市或登錄興櫃，致一般投資大眾誤信寶○公司營運獲利可期，

以此方式推銷不特定投資人購買寶○公司股票，並由恆○律師事務所李○

提供多個銀行帳戶收取投資人股款，所得款項則由李○、B 男及張○等三方

朋分，違法金額高達 5 億餘元。 

二、黃○及王○等人均不具經營有價證券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期貨業務人

員身分，卻對外招攬投資人委託渠等代操下單買賣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，

以遠高於銀行定存利率之固定配息，並發布操盤獲利良好等訊息，藉此向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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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民眾吸收資金，除簽立「委任協議合約」外，還保證期滿可取回本金，

若介紹新投資人加入，更可獲取推廣金，黃○等人指定投資人將款項匯入名

下銀行帳戶，其中僅部分轉入期貨公司保證金專戶，進行臺股期貨及臺指選

擇權交易，餘款則存放家中花用，並購買大量奢侈名品，違法金額高達 8,600

萬餘元。另黃○等人為支付投資人每月保本利息，需以更多新投資者之後金

彌補前金，乃透過設立通訊軟體 LINE 交流群組，於群組內推出「全數回存

獎勵」方案，鼓勵投資人投資期滿將獲利全數複投，可額外賺取 1%回饋金。 

三、鋕○公司為支應營運週轉金及償還金融機構既有之短期借款，遂與多家銀行

簽訂授信合約信用狀及以出貨後融資等方式，先由鋕○公司製作向實質掌

控公司購料之不實買賣合約書、進銷貨文件、驗貨單及簽收單等資料，復向

銀行提交國內不可撤銷信用狀申請書，致銀行審核人員陷於錯誤，誤信該等

交易為真而同意動撥，總計詐貸金額高達 1 億 6,000 萬餘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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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人員於住家「掀床式床鋪下」查扣藏匿之現金及收藏精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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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人員在搜索現場清點扣押現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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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人員在搜索現場扣押之精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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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人員查扣 PORSCHE 跑車 1 部（市價 1,500 萬元） 

 


